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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制定背景

2020年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《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
气供暖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意见的通知》（国办函〔2020〕129号），对
加快完善供水价格机制提出明确要求。2021年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住房城乡建设部
出台《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》和《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》（以下简称两个
《办法》），对完善城镇供水价格机制作出了框架性要求，同时要求各地制定出台
具体办法或实施细则。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、市水务局出台《北京市城镇供水
价格管理细则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细则》）是落实国家要求要求的具体行动。

二、主要特点

《实施细则》突出国家要求与本市实际相结合，完善城镇供水定价机制；突出激励
与约束并重，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；突出依法依规定价，加强日常监管；突出民生
和公益保障，兜好民生底线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实施细则》共六章31条，主要内容为：

第一章为总则（第一至五条）。包括文件制定政策依据和适用范围、城镇供水价格
的内涵意义，以及定价和监审应遵循的原则等。

第二章为水价制定调整及分类计价（第六至十七条）。包括明确“准许成本＋合理
收益”的定价方法，明确3年监管周期，细化规定准许收益的确定方法，以及财政
补贴原则等。

第三章为定价成本构成及成本监审（第十八至十九条）。包括细化成本监审构成与
监审要求，加强节水管理明确漏损率、自用水率监审值等。

第四章为定调价程序和信息公开（第二十至二十四条）。包括明确成本监审、价格
听证等定调价程序，并对企业提出价格监管要求。

第五章为水价执行和监督（第二十五至二十九条）。包括要求企业取消不合理收费
，公开资费标准接受社会监督以及提出行业监管要求等。

第六章为附则（第三十至三十一条）。包括明确文件内容解释部门及实施时间。

四、出台意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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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实施细则》出台对推动本市城镇供水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。文件明确了
水费定价原则、方法、操作细则，是落实建立健全以“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”为基
础，有利于激励提升供水质量、促进节约用水的价格机制的具体体现，初步构建了
“投资-价格-补贴”联动机制。《实施细则》出台后将成为本市水费标准调整的重
要依据，对进一步发挥政府投资效益，规范政府定调价行为，提高财政补贴绩效具
有重要意义。

附件：

主要政策问答

1.文件出台的背景是什么？

2020年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《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
气供暖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意见的通知》（国办函〔2020〕129号），提
出加快建立健全以“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”为基础，有利于激励提升供水质量、促
进节约用水的价格机制。2021年，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出台《城镇供水
价格管理办法》和《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》，对完善城镇供水价格机制作出
了框架性要求，同时要求各地制定出台具体办法或实施细则。今年以来，市发展改
革委联合市财政局、市水务局坚持“开门定政策”，市发展改革委在官方网站上对
《实施细则》面向社会开展了为期30天的公开征求意见，同时定向征求了学者、专
家、行业协会、相关企业等方面意见，最终收集各方意见建议74条，在政策中积极
吸收采纳。

2.文件的主要内容是什么？

《实施细则》分为总则、水价制定调整及分类计、定价成本构成及成本监审、定调
价程序和信息公开、水价执行和监督以及附则共6章31条。主要内容：一是明确“
准许成本＋合理收益”的定价方法，明确3年监管周期，细化规定准许收益的确定
方法，以及财政补贴原则等。二是细化成本监审构成与监审要求，加强节水管理明
确漏损率、自用水率监审值等。三是明确成本监审、价格听证等定调价程序，并对
企业提出价格监管要求。四是水价执行和监督要求，取消不合理收费，公开资费标
准接受社会监督以及提出行业监管要求等。

3.在国家两个办法基础上，突出了本市哪些特点？

一是明确了“准许成本+合理收益”的定价原则。细化了城镇供水成本构成范围和
核定准许收益的考虑因素；明确了可根据节约用水要求、社会承受能力、区域差别
化发展等因素分用户类别核定供水价格。二是构建了“投资-价格-补贴”联动机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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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明确对政府投资形成的资产不计提折旧、不给予收益；由于价格调整不到位导致
供水企业难以达到准许收入，由财政部门予以补偿。三是强化了节约用水管理。在
用水环节，强化居民阶梯水价政策和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政策，并鼓励再生
水替代新水；在制水和配水环节，设立供水企业管网漏损率、自用水率等控制性指
标，超标部分不计入定价成本。

4.对供水企业采取了哪些激励与约束措施？

一是推动企业提高服务水平。要求企业制定简捷、标准化的服务办理流程，公开服
务标准，并将“接诉即办”质量作为核定准许收益率重要参考指标。二是促进企业
提质增效。建立融资成本和人员约束奖惩机制，鼓励降低融资成本和人工成本；在
保障供水安全前提下，适当限制超前建设规模。三是调动企业积极性。落实国家政
策要求，明确将超阶梯和超定额加收的水费作为企业收入，激发企业落实水价政策
积极性。

5.如何对供水企业加强监管？

一是建立供水价格定期校核机制。明确城镇供水价格原则上以3年为一个监管周期
核定，如发生重大变化可提前。二是严格规范政府定价行为。规范定调价程序，严
格成本监审行为，强化信息公开，让定调价更加透明公开、规范有序。三是强化对
企业监管。要求行业主管部门建立健全城镇供水监管体系，加强行业监督；细化供
水企业应公开延伸服务资费标准等信息，加强社会监督；明确供水企业发生不配合
成本监审或价格管理行为的，价格主管部门可责令整改，加强价格监管。

6.民生基本用水保障方面有无规定？

一是优化居民阶梯水价制度。明确第一阶梯水费标准按照补偿成本原则确定，细化
阶梯层级设置要求，阶梯水量实施情况实行动态管理。二是完善享受水价优惠政策
行业。学校、养老机构、托育机构等8个行业可执行居民类水价标准，具体执行范
围由行业主管部门认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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